关于对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
吴明夏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
当事人：

吴明夏，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。
经查明，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时任董事吴明夏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

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初始预约披露时间为2014年3月20日，时任董事吴明夏于2014年3月3日卖出股票18.75万股，成交金额476.06万元。

本所认为，吴明夏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2年修订）》第1.4条、第3.1.8条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第3.8.16条的规定。

鉴于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2年修订）》第17.3条的规定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：

对公司时任董事吴明夏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。

对于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行为和本所给予的上述处分，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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